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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現今資訊科技發展趨勢

◆便於消費者可即時以數位判讀方式獲知商
品檢驗合格與否之資訊 商品檢驗合格資訊

• 商品檢驗標識附加QR Code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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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檢驗法

報驗義務人應於商品本體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如商品 本體太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
時，得以其他方式標示之。

第12條

➣ 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

第3條 商品檢驗標識由圖式及識別號碼組成；其識別號碼，
除另有規定外，應緊鄰基本圖示之右方或下方。
商品檢驗標識之圖式為 ，圖式之名稱為商品安全
標章。
商品檢驗標識之識別號碼依不同之檢驗方式，由字
軌、流水號或指定代碼組成如下……。

• 商品檢驗標識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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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標識＝圖式＋識別號碼

圖
式

學名：商品安全標章

俗名：燕子圖、一箭穿心圖

符合我國國家
標準之產品，
才能通過檢驗

• 商品檢驗標識法規說明

C代表商品
(Commodity)

缺口代表檢驗標準

箭頭代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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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檢驗標識種類法規說明

標檢局
印製

業者
自印

R 12345

字軌 指定代碼 字軌 流水號

業者自印 標檢局印製

由圖示 及識別
號碼(字軌+指定代
碼)組成，識別號碼
應緊鄰圖示之右方
或下方，字軌有R、
D、T、Q、M共5種。

由業者向標檢局申
購併自行貼附，右
上角有 圖示，
字軌為C，下方數
字為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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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檢驗標識標示位置-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9法規說明

標識位置 圖示

原則 商品本體

例外
(本體太小
或其他特
殊原因)

1.有包裝者，於最小單位包裝標示

2.無包裝或其包裝不適宜標示者，
以繫掛方式標示

3.不宜以前二款方式標示者，置於
包裝內

4.以其他經標準檢驗局核准之方式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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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指定代碼，經標準檢驗局公告應包含二維條碼者，
該二維條碼應於標準檢驗局核發證書(明)前向標準檢驗局申請；公告實施前
已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者，應於商品運出廠場或輸入前申請。

• 法規修正重點1法規說明

♦二維條碼(QR Code)申請時點

第3條

檢驗方式 指定代碼 申請時點

型式認可
逐批檢驗 T 核發證書(明)前

監視查驗 M 核發證書(明)前

驗證登錄 R 核發證書(明)前

運出廠場或輸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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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標準檢驗局公告商品檢驗標識之指定代碼應包含二維條碼者，該二維條碼
得依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方式標示。

• 法規修正重點2法規說明

第9條

檢驗方式 指定代碼 二維條碼標示方示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T 1.有包裝者，於最小單位包裝標示

2.無包裝或其包裝不適宜標示者，以繫掛

方式標示

3.不宜以前二款方式標示者，置於包裝內

4.以其他經標準檢驗局核准之方式標示

監視查驗 M

驗證登錄 R

♦二維條碼(QR Code)標示位置



• 法規修正前後比較法規說明

時點 標示方式 圖示

修

法

前

1.商品檢驗標識
2.標示於本體為原則，例外
則得於最小包裝、繫掛、至
包裝內或其他方式標示之

修

法

後

1.商品檢驗標識 + QR Code

2.商品檢驗標識仍以標示於
本體為原則
3.二維條碼(QR Code) 得於最
小包裝、繫掛、至包裝內或
其他方式標示之

包
裝
內

繫
掛

外
包
裝

✔ ✔ ✔✔

其
他

♦僅商品檢驗標識

♦標示於本體為原

則

本
體
仍
要
標
示 本

體

✔

R12345

9



110年
9~11
月

法規
預告

♦商品檢驗標示使用

辦法修正預告

♦意見蒐集彙整

110年
11~12
月

說明會
商品公告♦法規修正說明

♦申辦流程解說

♦QR Code標示方

式說明

♦應附加QR Code

品項公告

111年
1月

線上
申辦

♦開放線上申辦

♦輔導協助

商品檢驗標識附加QR Code實施期程

111年
7月

強制
施行

♦公告商品正式施

行商品檢驗標識附

加QR Code

♦標示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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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網路帳密申請

02

廠商代碼申請

03

QR Code申請

04

標示QR Code

05

完成報驗

1.網路帳號密碼申請
首次申辦者需先於本局全球資訊

網線上申辦系統申請一組帳號密

碼(已有帳密者可免此步驟)

2.廠商代碼申請
以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

申請專屬廠商代碼(已有

廠商代碼者可免此步驟)

3.QR Code申請
以商品品目、字軌(依個

別檢驗方式，有M、R、T

等)廠商代碼申請QR Code

4.QR Code標示規定
列印或下載QR Code，並依相關規定

標示於商品上

5.標示完成&報驗
受理報驗時核對標識，完成

檢驗程序即可輸入/運出廠場

/於市面上銷售

QR Code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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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標準檢驗局全球資訊網 線上申辦點選『網路帳號密碼申請作業』

1.
2.

3.

QR Code申請流程 1.網路帳號密碼申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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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網路帳號密碼申辦系統 』 輸入E-mail 取得 & 輸入驗證碼 登入

1.

2.

3. 4.

QR Code申請流程 1.網路帳號密碼申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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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入『網路帳號密碼申辦系統 』 點選右上角『新增』欄位 填寫相關資料

填
寫
各
欄
位
資
料

此欄位會自動帶入之前輸入的電子郵件信箱

資料確認無誤後按確定

QR Code申請流程 1.網路帳號密碼申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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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逐批檢驗/監視查驗(M字軌)按此申請
驗證登錄/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R/T字軌)按此申請

QR Code申請流程 2.廠商代碼申請(1/2)

同一『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僅需申請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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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查驗申辦系統畫面
(M字軌) 

驗證登錄/型式認可逐批檢驗申辦系統畫面
(R/T字軌)

QR Code申請流程 2.廠商代碼申請(2/2)

16



1.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線上申辦點選『檢驗標識QR Code 申辦作業』

QR Code申請流程 3.QR Code申辦(1/6)

檢驗標識QR Code 申辦作業
17



2.點選『檢驗標識QR Code 申辦作業』 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檢驗標識QR Code申辧作業

QR Code申請流程 3.QR Code申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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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填寫欄位資料：*廠商指定代碼、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標識字軌(M/T/R)、

*產品品目(例如：兒童雨衣) 、*聯絡人、聯絡人Email。

QR Code申請流程 3.QR Code申辦(3/6)

*廠商代碼

1. 2.

3.

4. 5.

申請類別可從「產品分類」或「CCC Code」中擇一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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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62000902、62102000000、
62103000008、62104000006、
62105000003

QR Code申請流程 3.QR Code申辦(4/6)

3.-2填寫欄位資料：*廠商指定代碼、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標識字軌(M/T/R)、

*產品CCC Code 、*聯絡人、聯絡人Email。

*廠商代碼

1. 2.

3.

4.
5.

請輸入11碼數字，如60200000001



4.代辦業者需上傳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書文件。

QR Code申請流程 3.QR Code申辦(5/6)

*廠商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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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下列印 QR Code ，提供可列印及檔案下載，QR Code圖示下方含商品

品目、字軌及廠商代碼。

兒童雨衣 M37783

22

QR Code申請流程 3.QR Code申辦(6/6)

37783

12377493 康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代碼:



♦檢驗標識QR Code查詢不確定是否重複申請，可進QR Code申辦系統查詢

QR Code申請流程 4.QR Code查詢

廠商代碼 37783

12377439 康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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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QRCODE後，顯示之畫面 點選其中一筆資料

QR Code申請流程 5.QR Code掃描畫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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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申請流程 5.QR Code掃描畫面(2/2)

尚未完成檢驗程序

未完成報驗 完成報驗

檢驗完成



1.QR Code申請時點?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核發證書(明)前

﹡監視查驗核發證書(明)前

﹡驗證登錄核發證書(明)前/運出廠場或輸入前

2. QR Code標示方式?
(1).本體
(2).最小單位包裝
(3).繫掛
(4).置於包裝內
(5).其他

範例:
如兒童雨衣之商品檢驗標識標示方式通
常為置於商品內，故QR Code也可隨之
一同標示於該說明單上

原商品檢驗標識

QR Code

彈
性
標
示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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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品檢驗標識附加QR Code公告實施後，如標示不符或未標示，
有無相關罰則?

第59條 第1項 應施檢驗商品之報驗義務人，違反第十一條或 第十二
條有關標示之規定，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3. QR Code尺寸限制?

原則上無最大尺寸限制，惟考量各智慧型手機讀取、掃描辨識能力不同，
建議以2㎝×2㎝以上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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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品檢驗標識附加QR Code施行緩衝期?

施行品項公告後6個月

6. QR Code是否可取代商品檢驗標識?

公告應附加之QR Code為商品檢驗標識之一部分，
並非取代原商品檢驗標識，因此，於商品本體仍須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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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局核發之QR Code是否具識別性?是否會與業者因應服務需求
而附加於商品的QR Code混淆?
本局核發之QR Code帶有商品安全標章，具明顯識別性，與業者因應

服務需求而附加於商品之QR Code有別，不致產生混淆。

6. 未來是否可僅標示二維條碼(QR Code)?

目前國外並無以二維條碼(QR Code)取代商品檢驗標識之作法，
本局新增之二維條碼（QR Code）係作為檢驗資訊公開化之媒介，
以保障消費者「知」的權益，非為取代原商品檢驗標識，是以，
仍需於商品本體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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